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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33335550]一、项目概况
本次项目主要是对山东大学一部分干部人事档案进行数字化加工服务。
本次服务范围：采购人提供约300卷干部人事档案，1.5万份纸质散材料，2万份电子版材料。以上数量为估算，以采购人实际提供数量为准。
项目预算：人民币27万元/年。
二、主要工作内容
采购人提供干部人事档案、纸质散材料、电子版材料，成交供应商需要按照干部人事档案有关规定对档案及材料进行处理，包括但不限于整理、编号、粘贴、装订、打目录、归档、上架、移交，同时对相关纸质材料进行扫描、图像处理、数据上传、电子归档，并且对于上述过程中存在的各类细节问题进行妥善处理。
采购人提供若干台计算机、1台扫描仪、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加工软件和必要的办公条件。
采购人提供约300卷干部人事档案。成交供应商需要档案出库、档案整理、信息录入、目录录入、扫描、原始图像处理、优化图像处理、检查核对无误后上传数据到服务器、打印档案目录、打印标签、装订成卷、档案入库。
采购人提供约1.5万份纸质散材料。成交供应商需要拿取、整理、粘贴、目录录入、扫描、原始图像处理、优化图像处理、检查核对无误后上传数据到服务器、散材料归档。
采购人提供约2万份电子版材料。成交供应商需要领取、目录录入、挂接、生成优化图像、检查核对无误后上传数据到服务器、打印并归档。
成交供应商应进行质量自检，配合采购方做好质量检查。在档案出库、入库时，务必与档案工作人员按要求办理移交接手续。档案加工过程中做好安全保密工作和卫生防疫工作。
1.安全保密：采购人应制定安全保密制度，定期对数字化加工人员进行保密教育，确保在档案安全保密上不出问题。
2.档案出库：数字化加工人员接收人事档案，应对人事档案清点核对后登记。
3.档案整理：数字化加工人员应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文件改版涉及干部人事档案有关工作的通知》《干部档案整理工作细则》中关于档案整理的有关要求，对人事档案进行整理，包括但不限于重新编号，调整材料分类、检出重复材料、材料粘贴、裁剪、打孔等。
4.信息录入：需要把姓名、性别、籍贯、工号、身份证号录入，有部分人员信息不全的需要补充录入。
5.目录录入：根据《干部档案整理工作细则》和有关规定，在软件系统中录入档案目录。
6.扫描：将档案材料逐页进行扫描得到原始图像，保证影像清晰、完整，不得遗漏、丢失、损坏档案材料；扫描像素300DPI或者根据软件系统的要求进行。
7.原始图像处理：根据《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的要求，对扫描得到的原始图像进行纠偏、裁边、补边等处理。
8.优化图像处理：根据《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的要求，在软件系统中对原始图像自动生成优化图像，对优化图像进行人工处理，包括去除噪点、纠偏、照片加深、印章加深等等
9.打印档案目录：打印档案目录。
10.打印标签：打印档案盒脊背标签和正面标签。
11.检查并上传：对人事档案、档案目录、原始图像、优化图像进行对照检查，删除无效的图像，对不合格的图像重新扫描并替换。将图像数据上传到服务器。
12.装订：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文件改版涉及干部人事档案有关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对人事档案进行装订成册。
13.档案入库：将档案送至库房，清点核对后登记入库。
14.散材料归档：将散材料放入对应的档案盒。
15.配合做好数字化成果质量检查。
16.与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相关的其他工作。
三、质量要求
1.档案要求：按《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文件改版涉及干部人事档案有关工作的通知》《干部档案整理工作细则》中关于档案整理的相关要求进行。整卷档案：不得丢失。档案材料：如果发现重复、放错、多余的材料，与档案中心工作人员报告后可捡出放到保密袋里，其它情况档案材料不得丢失。
2.数字化要求：原始图像、优化图像等数字化成果按《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相关要求进行。
3.装订要求：按《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文件改版涉及干部人事档案有关工作的通知》《干部档案整理工作细则》中关于装订的相关要求进行。
4.验收要求：采购人组织验收，成交供应商配合。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和采购方寒暑假，验收时间向后顺延。成交供应商在移交产品前应采用计算机或人工的方法进行检验,检验合格率应为100%。采购人以抽检的方式进行检验,抽检率不得低于5%，对于数据库条目与数据内容对应的准确性,抽检合格率应为100%,其他内容的抽检合格率应不低于95%。抽检合格才能通过项目验收,抽检不合格则要求成交供应商返工直至抽检合格。抽检过程中每处档案错误（包括漏扫、原始图像没有处理、高清图像没有处理、装订错误、目录录入错误、时间录入错误、人事基本信息录入错误等）按10元/处扣除加工费。
5. 成交供应商的工作质量不符合《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文件改版涉及干部人事档案有关工作的通知》《干部档案整理工作细则》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提前解除合同。
四、设备要求
1．采购人提供工作场地（20平方），常用办公用品，计算机4台、高速扫描仪1台、打印机1台、各种耗材。
2．成交供应商仅有设备使用权，设备属人为损坏或操作不当造成损坏的由成交供应商按价赔偿。
3．成交供应商应免费提供符合工作量的高速扫描仪和计算机使用。扫描仪不得具有数据存储功能，工作完毕即归还。计算机不得有无线上网功能，应更换全新的硬盘和操作系统，任务完成后拆除计算机硬盘，并将其与数字化加工过程中使用过的其他移动存储介质一并予以接收。
五、人员要求
1. 成交供应商应保证驻场团队的稳定性，项目经理和骨干人员应熟悉干部人事档案相关政策法规，熟练掌握人事档案整理和数字化加工技能。在正式签订合同前，项目经理应接受采购人的一次技能考核，如果对干部人事档案知识生疏，数字化技能欠缺，采购人有权不签合同。
2.成交供应商需熟悉采购人使用的操作软件，如若不熟悉软件，需要组织培训，采购人可以帮助联系，培训费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 成交供应商应保证参与档案数字化外包服务的工作人员，已根据国家劳动法律法规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要求员工签订保密承诺书。成交供应商应根据项目需要，配备具有相应知识水平和业务技能的项目经理和员工，并保证项目团队成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成交供应商应对项目组成员进行不少于5天的操作培训，相关成员经考核合格后方可正式上岗。成交供应商应按采购方要求规范驻场人员的行为和着装。
4. 成交供应商须与采购方签订档案信息安全保密协议，严禁各类纸质或电子数据外泄，严禁拷贝、拍摄档案等内容。
5. 成交供应商对加工设备的设置、网络的维护以及加工内容要满足采购方保密、安全的要求。
6. 成交供应商应保证现场人身和设备安全，并听从采购方安排。 
六、其他要求
1. 产品质保期3年，质保期自服务期内采购人最后一次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验收合格之日以采购人验收报告为准）。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提供免费质保服务。质保内容包括档案整理、装订无错误，数字化系统中图像准确挂接、图片质量清晰、无漏扫现象。
2.采购清单所列档案、材料数量为估算，以采购方实际提供数量为准。完整人事档案按卷计价，纸质散材料和电子版材料按份计价。供应商竞标时应清楚标明每卷档案加工费，每份纸质散材料加工费，每份电子版材料加工费，总加工费。

